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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借借条条非非法法集集资资，，主主嫌嫌犯犯被被刑刑拘拘
8000万元非法资产也已查封；至少400人受骗，警方呼吁尽快报案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林山） 10日
下午，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召开案
件通报会，就烟台欣峰投资有限公司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工作进展情
况，向400多名受骗群众通报。目前，警
方已查封约8000万元非法资产，主要
犯罪嫌疑人武明钢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3年12月24日，芝罘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在侦查一起非法吸存案时，
发现欣峰投资公司经理武明钢以投资
不良资产买卖、承包海区等借口，通过
打借条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
吸收存款，月息高达6%左右。本案历
时长久、涉案人员众多、资金数额巨
大，为防止不法财产转移和犯罪嫌疑
人畏罪潜逃，芝罘警方果断于当天立
案侦查，并将欣峰投资负责人武明钢
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并先后查封了武
明钢名下的房产及股权等资产，总值
约8000万元。

有群众认为，武明钢通过打借条
的方式借款不是非法集资。对此，芝罘
警方依据有关法律解释，打借条只是

在表面上形成了借贷关系，实质却是
利用高息非法吸存，这种行为触犯了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非法
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的有关规定。

通报会上，追回的约8000万元资
产何时返还成了众人关注的问题。芝
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孙成竹
答复：武明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
情复杂，受骗人数众多，警方首先要查
明犯罪事实，然后依法移交到检察机
关和法院处理。追缴的涉案资产也将
随案最终移交到法院依法判决返还。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受骗
群众还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影响了
警方的办案进度。”孙成竹说，警方正
全力追缴涉案款项，争取最大限度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希望受骗群众尽
快到公安机关报案。

针对一些群众反映的武明钢亲戚
转移资产的问题，警方当场答复，参与
非法集资和帮助转移资产的其他犯罪
嫌疑人也会被依法处理。

五五十十多多名名受受害害人人当当场场报报案案
还有一半未报案，部分心存幻想

本报记者 侯艳艳

1 0日的案情通报会结束，有5 0

多名受害群众当场向警方报案。1 1

日又陆续有数十人到警方报案。此
前，报案者只有1 4 8名，报案被骗金
额为6 4 7 8万元，被骗数额远小于警
方查封的资产。

警方初步估计，本案受骗人可能
在400人以上，涉案金额超过亿元。警
方担心，没来报案的受骗群众将来可
能会吃亏。

尽管受害人众多，不少群众却持
观望态度。芝罘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发动受害群众尽快报案，警方
曾多次主动联系受害人，揭露欣峰投
资公司非法吸存的真相，但许多受害
人受到蛊惑或威胁，被“打借条”、“按
时返利”等表象蒙蔽，收效甚微。

“我们不是不想报案，而是担心追
回的款项不能全部发还给我们。”在通
报会上，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提出

疑问。
对此，芝罘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张德林明确回复，公安机关追
回的款项将按照法律规定一分不少地
全部随案移交，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
返还给报案的受骗者。“我们办案和聘
请审计师产生的费用全部由芝罘区政
府拨款。”听到这里，不少群众松了一
口气。

民警分析，部分受害者报案不积
极，还与幻想武明钢有能力返还本金
和高息有关。事实上，欣峰投资公司经
营的项目几乎都是无法高价变现的房
产、股权等投资，一旦集资停止，后续
资金跟不上，公司垮台是必然的事。

目前，警方已追缴涉案资产约
8000万元，下一步将随案件一并呈交
法院统一处置。报案人数和涉案金额
将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和追
缴涉案资产的返还工作，因此，警方呼
吁受害群众及时报案，以便有效打击
犯罪，最大程度挽回经济损失。

在这次通报会上，芝罘警方还通
报了另外11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新的进展情况。

1 1起案件分别为：小军投资公
司、姜海涛、王淑娟、闫学正、曲丽
莉、曲红霞等人、考俐颖、柳晓燕、魏
秀红、魏百源等人、华阳友邦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
截至目前，上述11起案件中，芝罘

公安分局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62名，
其中刑事拘留34名，逮捕18人，取保候
审10人，冻结资金和查封不动资产总
价值达2 . 5亿元。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警警方方还还通通报报了了另另1111起起案案件件进进展展情情况况

10日，共有400多名受害人参加案情通报会。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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